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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晶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3年发

生金额 

2022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电力、员工就餐

服务、水电物业、接

受劳务 

1,470,000.00 610,047.18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实际

需求预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房租 200,000.00 51,970.00   

合计 - 1,670,000.00 662,017.18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安徽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司晓鑫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长征路 220 号  

主营业务：热电联产电厂的发展和运营，包括经营、管理、电力及蒸汽的生产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安徽新源热电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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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向安徽新源热电有限公司采购电力，支付电费不超过 120 万元。  

2、关联方名称：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陆东  

住所 ：安徽省蚌埠市长征路 220 号  

主营业务：主营业务：电力购销；煤炭贸易；粉煤灰的综合利用；机械加工，设备安装  

及修理，小型基建维修，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为长期。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向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房屋租赁费不超过 20 万元、支付职

工就餐服务费不超过 5 万元；  

3、关联方名称：蚌埠汇能小微企业创业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雁  

住所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路 1750 号  

主营业务：园区开发建设、经营、物业管理；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花卉  

苗木的销售；自用场地、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蚌埠汇能小微企业创业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蚌埠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 80%股权的公司。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向蚌埠汇能小微企业创业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水电物业费不超

过 2 万元。 

4. 关联方名称：蚌埠市热电物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本辉 

住所 ：安徽省韩埠市东海路 564号 

主营业务:劳务派遣（有效经营期限至 2022年 8月 1日止）；洗浴（限分支机构经营）；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不动产租赁；房屋维修及防水工程施工；水电安装及维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蚌埠市热电物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蚌埠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接受蚌埠市热电物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派遣服务，支付服务费用

不超过 10万元。 

5.关联方名称：蚌埠市鑫馨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庆伟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万达广场二期 A1号楼 4层 16号 

主营业务:人力资源信息咨询服务:职业技能咨询服务;职业介绍;会务服务;礼仪服务;

市场调研;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劳务派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蚌埠市鑫馨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控制。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接受蚌埠市鑫馨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派遣

服务，支付服务费用不超过 1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2年 12 月 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李鑫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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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该议案需提交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 

业原则，交易价格将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金额范围内，公司根据业务开展需要，与关联方签订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

需，是合理的、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会影响公

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中晶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安徽中晶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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